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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須予披露的交易
有關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49%股權

茲提述敏捷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之公告，
內容有關視作出售項目公司之49%股權作為土地收購事項（南寧）之合營安排
（「該公告」）。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合作協議之對手方廣西華宇的最
終實益擁有人身份的額外資料。

據廣西華宇所告知，廣西華宇由重慶華宇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重慶華宇集團
有限公司為一間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及中國領先的房地產開發商，由蔣
業華先生及法寶珍女士分別實益擁有約82.55%及17.45%。

承董事會命
敏捷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譚炳照

香港，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譚炳照先生及鄧向平先生；以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林金鶯博士、陸正華博士及葉恒青博士組成。


